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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 (i)富道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七日的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

告（「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」）； (ii)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七日載有延期股東週年大

會通告的通函（「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函」）及 (iii)其隨附用於延期股東週年大會的代表委任

表格（「代表委任表格」）。除非本公告另有界定，否則本公告所用的詞彙與延期股東週年大

會通函、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，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函中有一處無意的錯誤，並謹此澄清及補充延

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函第8頁的董事會函件第 (III)節第 (iii)段應修訂及寫為如下內容：

「 (iii)擴大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，以透過加入相當於根據購回授權所購回股份數目的股數，
藉以增加根據股份發行授權可予配發及發行的股份總數。」

董事會謹此亦澄清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第 2及第 3項決議案（其亦載於延期股東週年大

會通函）的順序與代表委任表格不一致及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第4 (b)項決議案中有一處

無意的錯誤（其亦載於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函）。因此，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的第 2、
第3及第4項決議案（其亦載於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函）應修訂為如下內容：

「2. 續聘大華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核數師，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薪酬。」；

「3. 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（「股份」）0 .05港
元。」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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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4. (a) 重選謝偉全先生為執行董事。

(b) 重選葉志威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」

除以上所述者以外，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、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函及代表委任表格所載

的全部其他資料保持不變。本澄清公告乃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、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函

及代表委任表格的補充並應與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、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函及代表委任

表格一併閱讀。用於延期股東週年大會的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、延期股東週年大會通函

及代表委任表格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七日寄發，將保持有效，可用於延期股東週年大

會。

承董事會命

富道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盧偉浩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盧偉浩先生、陳淑君女士及謝偉全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夏得江

先生、葉志威先生及甘偉民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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